附件二

南宁市建筑业安全生产先进工作者评选办法

基本条件

    1.所在企业荣获南宁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；
2.所在企业在2025年度内在南宁市无安全事故，无被区住建厅全区停工整改的企业、无较大社会影响及恶意讨薪事件；

3.协会常务副会长以上单位限报70名，副会长单位限报50人，一般会员单位限报30人。企业领导只限1名，其余为部门管理人员、项目经理、项目负责人、专职安全员；
4.在安全生产和管理工作中认真学习、贯彻执行国家和自治区安全生产法规和标准规范，在本岗位上认真贯彻执行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，工作负责任；
5.本年度内所负责的项目获1项市文明工地及以上荣誉，或者在扶贫、帮扶、创城、抢险、救灾、乡村振兴荣获市政府、市住建局表彰的企业（以红头文件为准）；

6.持有建筑施工企业“三类人员”安全生产考试合格证；

7.个人积极支持与配合主管部门及协会工作。

二、申报材料

1.由企业统一申报，内部严格把关；

2.申报表；

3.个人获得荣誉证书。

4.建筑施工企业“三类人员”安全生产考试合格证。

南宁市建筑业安全生产先进工作者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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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所在单位地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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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申报人的主要业绩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单位公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南宁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协会审定意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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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
